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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公司享有１９３８１７元的债权，但Ｂ公司未依判决履行

上述债务。法院在强制执行时，发现Ｂ公司无力还债。现Ａ

得知Ｂ公司财产已在Ｃ保险公司处投保，保险金额高达４０

０万元，保险期限为２００２年８月３１日至２００３年８

月３１日。２００３年１月１日，Ｂ公司所在地因火灾事故

而财产损失惨重。事后Ｂ公司即向Ｃ公司报案，Ｃ公司根据

其调查确认的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和保险标的损失程度，

以及其与Ｂ公司订立的财产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条款，拟定

了理赔方案，并于２００３年６月１８日函请Ｂ公司协商，

但Ｂ公司以赔付金额过低为由拒绝接受，又未通过法律途径

行使赔偿请求权。故Ａ认为，如果Ｂ公司积极向Ｃ公司索赔

，便可偿还Ａ的债务，然而Ｂ公司却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

致使Ａ对Ｂ公司的到期债权无法实现，故就其对Ｂ公司享有

的１９３８１７元债权向Ｃ公司起诉主张行使代位权。 评析 

本案关键在于，债权人Ａ对债务人Ｂ公司享有金额确定的已

决债权，但债务人Ｂ公司对次债务人Ｃ公司之间的保险索赔

款却因双方未达成理赔协议而尚未确定，那么，针对债务人

对次债务人的这种尚未确定的到期债权，债权人能否行使代

位权呢？ 一种观点认为，虽然财产保险索赔不属于如人寿保

险等专属债务人自身的债权，Ｂ公司对Ｃ公司也存在到期债

权，但因该债权的具体金额并未明确，所以只是一种预期的

而非现实的利益，故Ａ可以代位的权利范围不明确，其对Ｃ



公司行使代位权的条件不具备。只有Ｂ公司与Ｃ公司达成理

赔协议后，Ａ才能提起代位权诉讼，因此，应在本案中驳回

Ａ的诉讼请求。另一种观点认为，本案Ａ对Ｂ公司的债权已

经法院判决确认，Ｂ公司对Ｃ公司也存在现实的到期债权，

该到期债权金额的不确定并不影响代位权的成立，应追加债

务人Ｂ公司为第三人，促使Ｂ公司与Ｃ公司达成理赔协议，

并在此基础上确定Ａ行使代位权的范围。 笔者同意第二种观

点，认为债务人对次债务人的到期债权不确定不影响债权人

代位权的行使，并试从法律解释学的理论出发，论证如下：

（１）依文义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合同法若干问题

的解释（一）（以下简称《解释》）规定，代位权行使的前

提之一是债务人对次债务人享有到期债权，而并未要求是“

确定的到期债权”。（２）依体系解释。结合《解释》第１

６条（追加债务人为第三人）和第１８条（次债务人可对债

权人主张其对债务人的抗辩）的有关规定可知，在代位权诉

讼中，一般应追加债务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次债务人则

可以对债务人行使抗辩权，而抗辩的效果即在于否认债务人

对其享有的债权或减少有关债权额。可见，即使债务人对次

债务人存在确定的到期债权，在经过债务人与次债务人在庭

审中的举证和抗辩后，也有可能被否认或减少。换言之，债

务人对次债务人的到期债权（即代位权的标的）在债权人提

起代位权诉讼之前是难以事先确定化的，只有在庭审中查清

事实后，才能真正得以确定，而司法解释已经为不确定债权

在庭审中的确定化预留了操作的空间。 （３）依目的解释。

立法者之所以设立代位权制度，其初衷是在债务人怠于行使

其对次债务人的到期债权而损害其债权人利益时，为债权人



提供一种直接针对次债务人的债权保全手段。因此，对债权

人而言，代位权诉讼具有明显的涉他性和救济性。涉他性决

定了债权人并非债务人与次债务人之间债的关系的当事人，

所以也难以对后两者之间债的关系的具体情况悉数知晓，所

以要求代位权标的事先确定化对债权人而言可能勉为其难。

救济性针对的是债务人怠于行使到期债权的行为，但在有些

情况下（本案即是如此），代位权标的不确定可能正是由于

债务人的懈怠行为，此时若坚持代位权标的事先确定化，势

必纵容甚至鼓励债务人的懈怠行为，这显然有违代位权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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